
为全面实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切实改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环境空气质量，环保部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强化督查。4月7日起，环保部强化督查第二十督查组正式进
驻我市开展驻点督查。截至9月15日，督查组共检查污染源2293个，发现问题1107个，整改完成1037个，正在整改70个。期间共向我市转办了7批362件重点督办环境问题。目前，362件督办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强化督查

（未完待续）处罚类型包括：行政处罚、按日计罚、停产限产、行政拘留、查封扣押、涉嫌刑事犯罪移送司法，处罚类型可多选。

环保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交办问题（滨州）（1-7批）-3

序号 编号 日期 城市 县（区） 污染源地址 污染源名称 主要问题 经度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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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县

邹平县

邹平县

邹平县

阳信县经济开发区

工业二路1号

阳信县经济开发区

工业二路西首北侧

阳信县商店镇小桑

经贸园西首

山东省滨州阳信县

商店镇

山东省滨州阳信县

商店镇商店街

山东省滨州阳信县

河流镇

山东省滨州阳信县

经济开发区工业一

路

阳信县河流镇政府

驻地

山东省滨州市阳信

县小桑经贸园区

山东省滨州邹平县

黛溪工业园

邹平县黛溪办事处

北关

邹平县黄山街道办

事处大李村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

县好生工业园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

县邹周路中段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

县黄山街道办事处

刘家村东南角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

县黄山办事处柳泉

村

邹平县孙镇驻地

邹平县九户镇经济

园区

山东省滨州邹平县

高新街道办事处山

旺埠村南首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

县临池镇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

县临池镇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

县临池镇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

县临池镇

邹平县长山镇前尉

村

邹平县焦桥镇西营

村

邹平县好生街道办

事处二槐村

邹平县好生镇八里

河

邹平县好生镇蒙三

村

邹平县好生街道办

事处苗家村

邹平县好生街道办

事处蒙四村

邹平县好生镇张家

村

邹平县好生街道办

事处小高村

山东立昌纺织科

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阳信锦华

实业有限公司

阳信县鼎鑫加油

站

阳信旭阳环保建

材厂

阳信县鑫辉汽车

部件有限公司

阳信长威电子有

限公司

阳信瑞丰集团有

限公司

阳信县汇宏新材

料有限公司

阳信金鑫电子有

限公司

邹平县星宇塑料

助剂有限公司

91371626706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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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明炭素有

限公司

孙怀祥橡胶厂

邹平金钰磨料有

限公司

山东邹平生力源

粮油有限公司

山东子曰家具有

限公司

邹平黄山群艺实

木套装门厂

邹平县新隆油脂

有限公司

邹平分联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邹平县全德实业

有限公司

山东鼎盛缸瓦有

限公司

邹平奥斯特海绵

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一诺织品有

限公司

邹平天成矿山设

备有限公司

邹平荣昊化工有

限公司

山东亿隆新材料

有限公司

山东兰梦琪家具

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艺隆家居有

限公司

邹平恒胜家具制

造有限公司

邹平县好生衍立

家具厂

邹平县凯嘉特家

具厂

李志华

邹平县于有江大

理石加工厂

该单位有2蒸吨/小时的燃煤锅炉1台，现场检查时企业

生产正常，锅炉处于保温状态，脱硫除尘设施运行正常；

上浆有VOCs产生，有收集装置，但无处理设施。

该单位有4蒸吨/小时的燃煤锅炉1台，现场检查时企业

生产正常，锅炉尾气处理只有除尘设施，无脱硫设施，除

尘设施引风机未开启；上浆有VOCs产生，有收集装置，但

无处理设施。

该加油站共有3台汽油加油机，经对其中2台92#汽油加

油机现场检查，发现控制油气回收装置的开关处于关闭

状态，提枪加油时，油气回收装置未能开启。

该单位正在生产，板材打磨工序未安装治理设施，粉尘

无组织排放。

该单位正在生产，切割车间未安装污染治理设施，粉尘

无组织排放。

该单位正在生产，电镀车间酸雾吸收塔引风机管道破

损，酸雾吸收塔不能完全收集。

该单位正在生产，4吨燃煤锅炉未开启除尘脱硫设施，废

气直排。

现场检查时正在生产，1#脱硫末端在线监测设备SO2实

时数据为5.6ppm，经换算为15.96mg/m3，拔掉进样管路，

对设备通空气监测，SO2实时监测数据为3.5ppm,经换算

数值为9.975mg/m3。

检查时该单位正在生产，小燃煤炉无污染防治设施，烟

气直排。

现场检查时正在生产，1.巯基乙酸异辛酯与三氧化锑合

成车间未安装VOCs治理设施，有机废气通过排风扇直

排；2.脱水处理站废气收集设施未运行。

现场检查时，企业正在生产。年产15万吨预焙阳极炭素

生产线目前未验收；该企业焙烧工序脱硫设施循环水经

pH试纸测试呈中性，经查阅企业脱硫水加碱台账，6月3

日起至今无相关加碱记录。按之前加碱记录台账，脱硫

水经常呈酸性，处于不正常运行状态。

现场检查时，企业有生产迹像；不能提供环保手续；原料

及产品露天堆放；生产车间粉尘无组织排放；无VOCs治

理设施；废机油露天堆放。

现场检查时正在生产。1.烘干设备以煤为燃料，无治理

设施，燃煤燃烧废气直排；2.1t电炉共4台，共用收尘系

统，收集管路长，收集效果较差。

现场检查时，企业10t燃煤锅炉1台，简易除尘设施未运

行，无脱硫设施，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现场检查时未生产。1.企业车间油漆味明显，近期有过

生产；2.企业油漆房设计有活性炭治理设施，活性炭板

框内未放活性炭；3.木工车间粉尘收集不完全，场地积

灰严重。

现场检查时正在生产。1.油漆房未使用，直接在木工车

间进行喷漆，VOCs废气未收集；2.木工车间粉尘严重，无

任何治理设施。

现场检查时，1蒸吨/小时燃煤锅炉1台锅炉正在运行。

1.除尘设施未开启；2.脱硫采用水泵将碱液抽至除尘器

内喷淋方式脱硫，喷淋液水泵也未开启。

现场检查发现，该企业180大卡导热油炉生产正常。1.

脱硫塔腐蚀严重，有喷淋水从塔壁漏出；2.甲酸钠烘干

反应釜尾气无治理设施，直排环境。

1.现场检查时正在生产，直径2米的转炉烟气直排；2.2

号炉烟尘管道破损，部分烟气跑冒；3.脱硫循环水进口

呈酸性，PH值为2；4.除尘口未密闭，粉尘无组织排放；

5.52米窑式排放筒未安装自动监测设备。

1.现场检查时正在生产，除尘设施未开启，烟尘直排；2.

烧制窑顶部无治理设施，烟尘直排；3.上料输送带未密

闭，粉尘无组织排放。

现场检查时正在生产，发泡加热挤压成型工段有机废气

未经处理，通过排风扇直排。

1.现场检查时正在生产，2蒸吨燃煤锅炉除尘设施未运

行，烟尘直排；2.洗涤工艺未安装治理设施，废气直排。

现场检查时正在生产，中频电炉未安装烟尘收集治理设

施，烟尘直排。

该单位平板炉炉口氧化锌废气有收集装置，但未接入布

袋除尘器。

该单位有马蹄焰炉2台，均处于保温状态，分别配套脱硫

设施1套，厂区西侧脱硫设施喷淋水呈中性，厂区东侧脱

硫设施引风机未开启，喷淋设施损坏，喷淋水大量溢出，

且呈中性；厂区内露天堆放大量生产原料、产品及燃煤，

无“三防”措施。

现场检查时，该单位未生产，但有近期生产痕迹；该单位

沙发胶棉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喷胶废气无VOCs废气收集

处理设施。

现场检查时，该单位正在生产，烘干所用的小锅炉使用

水封处理烟尘，处理效果较差，有明显黑烟现象；晾干过

程中产生的废气无VOCs收集处理设施；喷漆加工过程中

产生的废气经活性炭处理后排放，但处理设施中活性炭

量很少，处理效率较低；喷漆加工过程未在密闭空间中

进行，厂区内油漆气味较大，无组织排放严重。

现场检查时，该单位正在生产；烘房小锅炉水膜处理设

施处理效果不佳，有阵发性黑烟现象；烘干过程产生的

油漆废气无VOCs收集处理设施；喷漆加工过程未在密闭

空间中进行，产生的油漆废气收集不彻底。

现场检查时，该单位正在生产 ；该单位喷漆房闲置不

用；喷漆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直接通过排风扇直排外

环境。

现场检查时，该单位油漆加工未进行，车间内油漆气味

较重，有明显近期生产痕迹；晾干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无

VOCs收集处理设施；存在油漆桶露天堆放现象。

现场检查时，该单位未生产，车间内油漆气味较重，有近

期生产痕迹；喷漆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气通过排风扇直

接排入外环境；排风扇外堆积有较厚的漆渣。

现场检查时，该单位未生产，但车间内气味刺鼻，有明显

近期生产痕迹；该单位大理石茶几台面的油漆、上胶工

序无VOCs收集处理设施，有机废气直接无组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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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山东立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存在的环境违法问题，县环保局已向其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阳

环责改字〔2017〕97号），责令其立即整改，安装VOCs治理设施。同时，县环保局已对山东立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下达了行政处罚文书（阳环罚字〔2017〕132号），责令其立即整改，并处以罚款。

该公司已对上浆工序安装VOCs治理设施，燃煤锅炉已拆除，改为燃气锅炉。上述问题整改到位。

县环保局针对山东省阳信锦华实业有限公司存在的环境违法问题，已向该公司下达了《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

（阳环停产字〔2017〕3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阳环责改字〔2017〕98、104号），责令其立即停产整治，安

装VOCs治理设施，并将燃煤锅炉进行拆除取缔。同时，县环保局已对山东省阳信锦华实业有限公司环境违法行

为进行立案调查，下达了行政处罚文书（阳环罚字〔2017〕129、130、131号），责令其立即停产整治并处以罚款。另

县环保局已将此案移交公安部门（阳环拘移[2017]8号）。该公司燃煤锅炉已经拆除，燃气锅炉已经安装完毕。

上浆工序已经安装VOCs治理设施。

针对阳信县鼎鑫加油站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县环保局已向其下达《阳信县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阳环责改字〔2017〕100号），责令该加油站立即整改。同时，县环保局对阳信县鼎鑫加油站环境违法行为已

立案进行行政处罚（阳环罚字[2017]135号），对其处以罚款人民币五万元整。目前已整改完毕。

针对阳信旭阳建材厂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县环保局已向其下达《阳信县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阳环责改字〔2017〕123号），责令该厂立即停止生产，进行行政处罚（阳环罚字[2017]149号）。商店镇人民政府

也已向其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其停止生产。目前打磨床布袋除尘器已安装到位，罚款已缴纳到位，以

上问题整改完毕。

针对阳信县鑫辉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县环保局已向其下达《阳信县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决定书》（阳环责改字〔2017〕122号），责令该公司车辆部件加工项目立即停止建设、停止生产。并进行行

政处罚（阳环罚字[2017]143号）。商店镇人民政府也已向其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其停止生产。目前，

切割车间粉尘治理设施已安装完成，罚款已缴纳到位，以上问题整改完毕。

针对该公司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2017年7月5日，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对其下达了《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

书》（阳环责改字〔2017〕117号），责令该公司立即对电镀车间酸雾吸收塔引风机管道进行整改，确保对酸雾完全

吸收。

2017年7月4日下午，阳信长威电子有限公司停产、停机，设备售后人员更换了漏风的软连接，并对连接处加强密

封。同时，该公司为防止再次出现类似问题，已与济南市天桥塑料焊接厂有限公司订购了风机1组和4套设备软

连接备用，并加强了人员管理，责任到人，一旦发现存在破损，立即进行更换。

督查组提出的问题是：在督查组现场检查阳信瑞丰集团有限公司时，该公司正常生产，4蒸吨燃煤锅炉未开启除

尘脱硫设施，废气直排。县环保局执法人员经过再次现场检查并询问当时陪同督查组检查的执法人员，并询问

该公司锅炉工人督查组检查当天的锅炉运行情况，脱硫除尘设施的加碱情况等，并查看了7月4日当天督查组现

场检查时的影像资料，发现督查组现场时，该公司锅炉开启了除尘脱硫设施，废气经过处理后通过烟囱排放。县

环保局责令阳信瑞丰集团有限公司务必严格按照操作规范正常使用脱硫除尘设施，并加强制度管理，进一步规

范运行记录和加碱记录。该公司燃煤锅炉已经拆除，燃气锅炉已安装完毕。

针对该公司的以上情况，该公司在线设备维运单位（滨州正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以上情况进行了说明:该企

业已超低改造完成，烟气内SO2含量比较低，在线监测设备采取拔掉采样管测试，在拔管前测试为15.96mg/m³左

右，拔管后逐渐降至9.975mg/m³左右，连接采样管后数据又升至16mg/m³左右。拔管后数据未降为0，设备存在

零点漂移的情况，零点漂移为1.163%，根据“《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T75-2007）文件之9.4”的

要求零点漂移不超过±2.5%，监测设备零点漂移数据未超出标准。

针对阳信金鑫电子有限公司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县环保局已向其下达《阳信县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决定书》（阳环责改字〔2017〕182号），责令该公司立即对食堂燃煤灶台进行拆除。现该公司食堂燃煤灶台已拆除

完毕。

针对该公司甲基锡合成车间真空泵废气未有效集中收集处理的违法行为，县环保局依法启动行政处罚立案程

序，依法下达行政处罚。同时，针对该公司污水处理厂臭气处理设施未运行的违法行为，依法启动行政处罚立案

程序，依法下达行政处罚，罚款金额12万元，目前已完成整改。

2017年6月16日，县环保局对该企业焙烧炉烟气进行监测，监测结果不超标。2017年6月19日，县环保局对该企

业15万吨预焙阳极扩建项目治理设施未经验收擅自投入生产一事完善执法材料，目前已立案处罚，罚款金额6

万元。目前企业扩建项目焙烧炉已开始逐炉清料停产，未完善验收前不投入生产。

经查，该厂实为孙怀祥橡胶厂，黄山街道办事处于6月16日下达《限期拆除通知书》，对该厂进行了关停取缔。目

前，该厂原料、设备、产品已清理完毕。

该公司已停产，于2017年7月1日停用燃煤烘干设备，制定了煤改电计划，目前燃煤锅炉全部拆除，燃料煤清除完

毕；同时该厂正在维护收集管路，并对除尘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县环保局要求企业未整改完成前不得擅自投产，

目前已完成整改。

县环保局责令该厂立即停产，对违法行为立案处罚。同时，责令其7月10日前拆除燃煤锅炉。目前该厂已停产，

所有锅炉已拆除并清理完毕。

责成黄山街道办事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依法查处。2017年6月30日，黄山街道办事处对该企业下达《限期拆除

通知书》，对该厂进行关停取缔，目前，该厂设备、原料、产品已清理。

黄山街道办事处对该厂进行关停取缔。已两断三清

目前，该公司已拆除燃煤锅炉，更换天然气锅炉，针对存在的违法行为，县环保局依法下达行政处罚，并移交公安

机关。

企业采用玻璃钢树脂对脱硫塔进行了密封、防护，现已整改完毕。同时，九户镇政府对该企业甲酸钠烘干反应釜

进行了拆除，现已拆除完毕。县环保局要求企业加强管理，杜绝跑冒滴漏现象的发生。

该公司4台锅炉以糠醛渣为燃料，7月17日，县环境监测站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表明废气达标。

针对该公司糠醛项目上料、出渣工序未采取废气集中收集处理措施的违法行为，县环保局依法下达行政处罚，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罚款2万元。针对该公司糠醛项目未安装废气在线监控装置的违法行为，县环保局依法下达行

政处罚，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罚款2万元。

根据督查组反馈的问题，邹平县环保局立即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处理，具体情况如下：

1、“烧制窑顶部无治理设施，烟尘直排”问题。

项目生产使用的窑炉为有顶轮窑，窑炉顶部有部分引燃口，在引风机的吸引下风量向下，并经焙烧、烘干等工序

通过东侧脱硫塔处理后外排。

2、“除尘设施未开启，烟尘直排”问题。

该企业原料粉碎工序配套了布袋除尘器，经核查，该公司原料粉碎属于非连续运行工序，只有在废碎时会同时开

启布袋除尘器。

针对该企业上料系统收尘措施不完善的违法行为，县环保局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企业立即停产，

并于8月5日前改正违法行为，同时已立案查处，下达行政处罚，罚款金额2万元。目前该企业已停产，上料系统

收尘措施已完善。

目前该企业已停产，下达行政处罚，罚款20万元，同时移交公安机关

根据督查组反馈的问题，邹平县环保局立即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处理，具体情况如下：

1、“2蒸吨燃煤锅炉未开启除尘设施，烟尘直排”问题。

经查，督查组发现的停运引风机为助燃动力，当蒸汽达到一定压力时、引风机关闭进行闷炉，闷炉时锅炉内产生

的少量废气通过30米高烟囱自然吸力经脱硫、除尘设施后排放，且该锅炉无其他排放口，无烟气溢出现象。

2、“洗涤工艺未安装治理设施，废气直排”问题。

该公司洗涤工艺使用部分浓度为37％的盐酸，在洗涤过程中有挥发，为无组织排放，根据环评批复要求，该公司

采取了安装排风扇等加强通风的措施，针对酸雾未配备治污设施的违法行为，县环保局启动立案处罚程序，依法

下达行政处罚，罚款金额2万元。

同时，根据淘汰取缔燃煤锅炉的要求，目前该企业已停产，锅炉正在分割拆解，目前已拆除完毕。

已立案查处，同时对电炉进行收集治理设施安装。

目前，该单位平板炉炉口氧化锌废气已接入布袋除尘器，督查问题完成整改。同时，邹平县环保局对该企业违法

问题已立案查处。

6月26日，焦桥镇政府对该企业下达《责令停产通知书》，要求该企业立即停产，目前该企业处于停产过程中。邹

平县环保局对该企业违法问题已立案查处，下达行政处罚。目前已整改完成。

责成好生街道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处理，目前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喷胶车间内原料及生产设备已全部清除，好生

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对该企业采取停产断电措施确保不对环境造成进一步影响。好生街道办事处承诺将加强

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制止、上报环保违法行为，切实保障群众的环保权益。

责成好生街道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处理，目前该公司已制定并落实锅炉环保管理制度，采取更换生物质燃料等措

施确保烟尘达标排放；该公司晾干、喷漆工艺已停止作业，现场原料、成品、设备已清除完毕，企业制定了整改计

划，达标排放前不再开工复产。好生街道办事处承诺将加强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制止、上报环保违法行为，切实

保障群众的环保权益。

责成好生街道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处理，目前该公司已针对锅炉房制定实施锅炉环保管理制度，杜绝阵发性黑烟；

烘干、喷漆车间已停产并清除原料、设备，企业制定了整改计划，在整改合格前不再从事喷漆生产。好生街道办

事处承诺将加强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制止、上报环保违法行为，切实保障群众的环保权益。

已两断三清

目前该家具厂废油漆桶已放置在危险废物存放区，正在协商有资质的单位予以处理；喷漆房内原料、成品、设备

已清除完毕，

该家具厂喷漆房内原料、成品、设备已清除完毕，好生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对其喷漆房采取封停措施。

目前该加工厂油漆、上胶车间原料、成品、设备已清除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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